
附件

第一至第六批1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建设控制地带一览表
	序号
	文物单位名称
	详细地点
	建设控制地带

	1
	海宝塔
	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海宝公园内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外延至祈福广场外侧道路以西，西、南面外延至北塔湖边健身路，北面外延至北塔湖公园内部队门前道路以南。面积为13公顷。

	2
	须弥山石窟
	固原市原州区黄铎堡镇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外延至毛家台子对岸天然沟壑沟底，西面外延至现有原州区和海原县县级行政界线，南面外延至现潘西公路，北面外延至黑石沟区石窟以北330米处山梁。面积为306.85公顷。

	3
	水洞沟遗址
	银川市灵武市临河镇下桥村
	东、北、东北面以保护范围与长城墙基外缘为界；西、南、西南面以S305快速通道、省道敖银线为界。面积为401.71公顷。

	4
	西夏陵
	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东麓中段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自贺兰山西路，沿宏图街—长城西路—专线铁路—铁路包兰线，至缓冲区南界东端；西面至自然地貌贺兰山山脊线（宁夏回族自治区界）；南面沿银巴公路—银巴高速—贺兰神酒庄路—酒庄路延长线，向东穿110 国道、石中高速，至铁路包兰线；北面至甘沟源头汇水范围东侧分水岭—甘沟—新干公路北侧—110国道西侧—贺兰山西路南侧，至宏图街。面积为40569.5公顷。

	5
	拜寺口双塔
	银川市贺兰县洪广镇金山村八队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外延至滚苏旅游公路，西面外延至大寺台子遗址西侧低丘一线（包括大寺台子遗址埋藏区，面积6.48公顷），南面外延至双塔南侧行洪河道南岸边缘，北面外延至双塔北侧山体山脊一线。面积为118.93公顷。

	6
	同心清真大寺
	吴忠市同心县豫海镇南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外延20米，西面外延50米，南面外延50米，北面外延30米。面积为3.21公顷。

	7
	贺兰口岩画
	银川市贺兰县洪广镇金山村四队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《贺兰山贺兰口岩画保护总体规划》规划范围（西界为“芦沟”向西延长500米；北界为沟口外向北1580米；南界为沟口外向南1800米；东界为沟口向东南3120 米洪积扇东边的陡坎和人行土路为界。规划控制区总面积为2109.85公顷）以内的区域，面积为1346.67公顷。

	8
	开城遗址
	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开城村
	建设控制地带包括一、二类，总面积为603.74公顷。

（一）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主要控制基本农田、林地及现有道路用地区域的建设，呈不规则多边形，东西约3000米，南北约5400米。东面外延至贺家湾水库西边缘，西面外延至罗家庄至妥家村河流西侧，南面外延至北家山村南侧与福银高速连线，北面外延至三十里铺村南侧与福银高速交界。面积为551.36公顷。
（二）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包括3个区域：

1.第1区域主要控制大河店村的建设，呈不规则多边形，东西约160米，南北约1000米。东面外延至台地边缘，西面外延至福银高速，南、北面外延至村庄边界。面积为15.38公顷。

2.第2区域主要控制开城镇的建设，呈不规则多边形，东西约350米，南北约980米。东面外延至台地边缘，西面外延至福银高速，南、北面外延至村庄边界。面积为26公顷。

3.第3区域主要控制北家山村的建设，呈不规则多边形，东西约230米，南北约730米。东、西面外延至台地边缘，南面外延至村庄边界，北面与保护范围线相接。面积为11公顷。

	9
	张家场城址
	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张家场村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四面外延50米。面积为9.615公顷。

	10
	照壁山

铜矿遗址
	沙坡头区镇罗镇以北照壁山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四面外延100米。面积为69.05公顷。

	11
	灵武窑址
	灵武市宁东镇马跑泉村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以磁马公路为界，南面以三号井道路为界，西面以西天河为界，北面以磁窑墩北侧围栏延伸至磁马公路围栏为界。面积为30.51公顷。

	12
	承天寺塔
	银川市兴庆区进宁南街76号
	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外延100米至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墙—利群西路—新华西路—明德巷一线，西面外延65米，南段外延110米至银川市第十中学东侧、北段外延75米，南面外延110米至南熏西路人行道北侧道路，北面外延65米至明德巷道路南侧。面积为9.53公顷。

	13
	 董府
	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露田洼子村
	建设控制地带包括一、二、三类，总面积为20.6公顷。

（一）一类建设控制地带，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外延155米，西面外延135米，南面外延160米，北面外延140米至养牛场北侧。面积为16.3公顷。

（二）二类建设控制地带，为露田洼子村所在区域。面积为2.3公顷。
（三）三类建设控制地带，以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南边界为基线，外延25至30米不等。面积为2公顷。

	14
	 将台堡革命

旧址
	固原市西吉县将台乡明台村
	建设控制地带包括一、二类。

南面外延至将台堡堡墙南侧130米处乡间道路南缘；北面外延至将台堡堡墙北侧160米处柏油道路北缘；西面外延至堡墙西侧210米处灌渠西缘；东面外延至S202省道东侧路缘。面积为14.55公顷。

（一）一类建设控制地带：南面外延至将台中心小学北侧道路；北面外延至堡墙北侧道路向东方向延长线；西面外延至堡墙以东95米处道路东侧路缘；东面外延至S202省道东侧路缘。面积为1.50公顷。

（二）二类建设控制地带：除一类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二类建设控制地带。面积为13.05公顷。

	15
	菜园遗址
	中卫市海原县西安镇菜园村
	建设控制地带包括一、二类，面积为617.66公顷。

（一）一类建设控制地带：根据遗址周边相关山体景观、农业景观划定，以保护范围线为基线，东面外延至石沟遗址东侧山路，西面外延至瓦罐嘴墓地及马缨子梁遗址西侧山脉山脚，南面外延至南华山山顶，北面外延至菜园村北侧砼硬化公路。面积为590.63公顷。

（二）二类建设控制地带：菜园自然村建设及相关范围所在区域划定，以菜园村现有建设范围为界。面积为27.03公顷。


抄送 :五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水利厅、交通运输厅、农业农村厅、生态环境厅、林业和草原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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